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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和要求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提出。
本文件由江苏省农业工程学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总站、山东优诺科农业装备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建楠、魏海、颜建春、何丽虹、李玮琪、刘敏基、王刚、王明磊、游兆延、孙晨阳、彭俊明、安继友、张会娟、李伟钊、杨博磊、齐珊珊、张林娜、李颖、李景超、宋有锋。


[bookmark: _Toc20644][bookmark: _Toc26523]引 言
江苏省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主产省。近年来，粮食（水稻、小麦）集中收获季节连阴雨天气事件频发，烘干装备在极端气候条件下防灾减灾、保障粮食丰产到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移动式烘干装备在补齐连阴雨天气烘干能力短板方面尤为重要。
在应急烘干管理方面，江苏省于2024年由6个厅局联合印发《江苏省防灾减灾农机储备和调用机制工作方案》，制定了夏季农机应急抢收抢烘抢种工作预案、区域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农机应急作业服务。在烘干能力建设方面，以县为单位布局粮食产地烘干能力，对缺口较大的县（市、区）加强设施用地供给和移动式烘干设备补充，确保种粮乡镇全覆盖。
为进一步提升江苏省粮食产地烘干应急保障能力，依据《江苏省农机研发制造推广应用一体化试点专项实施方案》，形成固定式与移动式相结合、平时运行与应急响应相结合的产地烘干装备体系指导意见，为全省产地烘干能力建设提供技术支撑和管理指引。


产地烘干装备固定与移动、平时与应急作业指南
[bookmark: _Toc18809][bookmark: _Toc954]1 范围
本文件界定了产地烘干装备体系中固定式烘干装备与移动式烘干装备的定义，规定了固定式与移动式烘干装备的选配要求、平时运行管理要求、应急调度运行要求以及信息化管理平台要求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江苏省粮食产地烘干能力建设中固定式烘干装备和移动式烘干装备的配置、运维和应急调度管理。长江中下游其他类似区域的产地烘干装备建设可参照执行。
[bookmark: _Toc1539][bookmark: _Toc13734]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6970 粮食干燥机试验方法
GB/T 16714-2025 连续式粮食干燥机
GB 10395.1 农林拖拉机和机械 安全技术要求 第1部分：总则
GB/T 46299-2025 批式循环谷物烘干机
JB/T 13628 循环式粮食干燥机
LS/T 1205 粮食烘干机操作规程
DB32/T 4923-2024 电加热粮食烘干服务规范
T/JSAMIA 016 移动式烘干机
[bookmark: _Toc7560][bookmark: _Toc808]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bookmark: _Toc10209]3.1 固定式烘干装备 stationary drying equipment
固定安装在作业场地，以连续式、批式循环或批式静态等方式持续对粮食进行烘干作业的装备。
[bookmark: _Toc2027]3.2 移动式烘干装备 mobile drying equipment
将烘干机体、热源、风机、控制系统、信息化系统及必要的配套设备完整地组合为一个整体，可依靠外力安全牵引移动（转场），无需拆卸即可投入使用的谷物烘干装备。
[bookmark: _Toc21790]3.3 平时运行 normal operation
在正常天气条件下，不涉及应急抢收、抢烘场景时，利用产地烘干装备开展的常规粮食烘干作业模式。
[bookmark: _Toc24003]3.4 应急运行 emergency operation
在遭遇连阴雨、洪涝、台风等极端恶劣天气导致田间粮食水分过高、收获期大幅缩短时，对集中抢收粮食进行快速烘干的作业模式。
[bookmark: _Toc2695]3.5 烘干资源清单 drying resource list
由县级以上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组织编制的辖区内烘干中心（点）设备数量、分布位置、烘干能力及联系方式等信息汇总表。
[bookmark: _Toc3937][bookmark: _Toc10707]4 总体要求
[bookmark: _Toc11800]4.1 指导思想
坚持“固定为主、移动为辅、平时高效、应急有力”的建设原则，以保障江苏省粮食安全和应对极端天气灾害为核心目标，构建固定式与移动式相结合的产地烘干装备体系。
[bookmark: _Toc16895]4.2 体系建设目标
应立足扛稳粮食安全重任，以保障粮食“丰产到手、颗粒归仓”为根本目标，坚持平急结合、固定移动互补，加快构建以固定式烘干装备为主力、移动式烘干装备为补充的烘干装备体系。固定式烘干装备突出常态服务功能，移动式烘干装备作为区域性应急机动力量，实现重点县（市、区）全覆盖，着力形成“平时高效运行、急时快速响应、平急无缝转换”的粮食烘干保障格局。
[bookmark: _Toc3731]4.3 体系组成
产地烘干装备体系由固定式烘干装备和移动式烘干装备两部分组成。其中：
a）固定式烘干装备：建设烘干中心、烘干点等固定烘干站点，配备连续式或批式循环粮食烘干机及必要的配套设施；
b）移动式烘干装备：配备可牵引移动的烘干装备，日常分散布点存放，应急时统一调度、快速响应。
[bookmark: _Toc4269][bookmark: _Toc5641]5 固定式烘干装备
[bookmark: _Toc4299]5.1 配置原则
固定式烘干装备应根据区域粮食产量、种植结构和服务半径统筹规划，以烘干能力满足产地烘干需求为目标，以烘干中心为核心、烘干点为补充，合理布局。对缺口较大的县（市、区）应加强设施用地供给和种粮大户动员，确保固定式烘干装备能力与辖区内粮食产量相匹配。
[bookmark: _Toc864]5.2 设备选型要求
5.2.1 固定式烘干装备应符合GB/T 16714-2025或JB/T 13628或GB/T 46299-2025等标准的要求。
5.2.2 固定式烘干装备应具备热风温度自动控制功能，热风温度控制精度应不低于±2℃。
5.2.3 宜配备水分监测仪器装置，监测烘干过程水分变化。
5.2.4 固定式烘干装备的主要性能指标应符合GB/T16714-2025第6.2.3条的规定，其中关键指标包括：
a）生产率或处理量不低于制造商明示值；
b）单位耗热量：稻谷直接加热≤5300kJ/kg·H₂O、间接加热≤7400kJ/kg·H₂O；小麦直接加热≤5500kJ/kg·H₂O、间接加热≤7600kJ/kg·H₂O；玉米直接加热≤5700kJ/kg·H₂O、间接加热≤8000kJ/kg·H₂O；
c）降水幅度：稻谷≥10%、小麦≥10%、玉米≥15%；
d）破碎率增值：稻谷≤0.3%、小麦≤0.3%、玉米≤0.5%；
e）稻谷爆腰率增值≤4%（按降水幅度分档确定）；
5.2.5 烘干机热源应优先采用清洁热源，包括电能、空气源热泵、生物质、天然气等，各地应结合实际制定适合本区域的清洁热源粮食烘干装备推广方案。
[bookmark: _Toc75]5.3 配套设施要求
5.3.1固定式烘干装备应配备必要的清理、输送设备。
5.3.2烘干场地应满足车辆进出、装卸及存储周转的需求，地面应硬化处理。烘干机房设备配置应严格遵循环保要求，省级粮食产地烘干中心原则上配置粉尘控制系统，在清理设备、烘干机排粮口、输送机卸料口和提升机进料口等设置吸尘点。
5.3.3宜配备粮食霉菌检测设备，确保粮食质量达标。
[bookmark: _Toc17210]5.4 运行要求
5.4.1固定式烘干装备应在正常收获季节满负荷或高负荷运行。
5.4.2应严格执行烘干工艺流程，按照LS/T 1205或相关操作规程进行作业。
5.4.3应建立设备运行台账，记录烘干批次、进粮水分、出粮水分、烘干温度、能耗等关键参数。
5.4.4应定期对设备进行维护保养，确保设备始终处于良好技术状态。
5.4.5电加热粮食烘干场所应按照DB32/T 4923-2024的要求配备安全防护设施，制定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
[bookmark: _Toc26184][bookmark: _Toc9060]6 移动式烘干装备
[bookmark: _Toc11964]6.1 基本要求
6.1.1 移动式烘干装备应符合T/JSAMIA 016相关要求。
6.1.2 整机外形尺寸：
a）道路运输状态：长度、宽度应符合国家道路运输要求，高度应≤4.2米
b）转移状态：最小离地间隙不应小于300mm。
6.1.3 应安装机体支架，保证场上正常作业时机体稳定、固定可靠。作业时应检查承重柱是否支撑可靠。
[bookmark: _Toc8439]6.2 热源与性能要求
6.2.1 热源可采用燃油、生物质等多种形式，热风温度控制精度应不低于±2℃。
6.2.2 降水速率：平时作业条件下，水稻≥1.0%/h、小麦≥1.5%/h；应急作业条件下，应在确保设备安全运行的前提下，尽量提高降水速率，具体速率要求由应急调度方案根据粮食品种、入机水分和紧急程度确定，可不拘泥于平时指标。
6.2.3 单位耗热量：平时作业条件下应≤5800kJ/kg·H₂O；应急作业以快速降水为首要目标，能耗指标不作为硬性约束。
6.2.4 干燥品质要求：
a）平时作业条件下，干燥品质指标应与固定式烘干装备保持同等标准（色泽、气味正常，破碎率增值小麦、玉米≤0.5%、稻谷≤1.0%）；
b）应急作业条件下，应确保烘后粮食色泽、气味正常，无焦糊、无霉变，破碎率增值和爆腰率增值等指标可适当放宽，但应在应急结束后对品质影响进行评估。
[bookmark: _Toc1582]6.3 转移与安装要求
6.3.1 移动式烘干装备应具备快速转移功能，可通过牵引转移或装车运输等方式在不同作业地点间便捷转移。
6.3.2 到达作业地点后，安装和调试时间宜控制在2小时以内。
6.3.3 通过性能应符合：转向应灵活，左右转90°时不得有卡滞现象；田间道路通过能力应满足江苏省农村道路运输条件。
[bookmark: _Toc1728]6.4 平时运行管理
6.4.1 移动式烘干装备平时应按照区域布局进行定点存放管理，存放地点应确保设备安全和交通便利。
6.4.2 非应急时期可用于产地烘干补充，但应始终保持不少于70%的设备处于应急备用状态。
6.4.3 每月应至少进行一次启动运行检查，确保设备随时可投入应急使用。
6.4.4 应建立定期巡检制度，每季度完成一轮所有移动式烘干装备的全面检查。
[bookmark: _Toc2197]6.5 操作人员要求
移动式烘干装备操作人员应经过专业培训，熟练掌握设备操作、日常维护保养、应急故障排除、转移安装调试等专项技能，并持有相应操作证件。
[bookmark: _Toc31720][bookmark: _Toc13710]7 平时运行管理
[bookmark: _Toc27945]7.1 常态化管理
7.1.1 应建立产地烘干装备清单管理制度。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全面摸排辖区内烘干中心（点）设备数量、分布能力及联系方式，建立烘干资源清单并向农民发布，做到动态更新、信息准确。
7.1.2 应建立设备运行台账，记录设备运行时长、烘干批次、烘干量、能耗、故障情况等关键信息。
7.1.3 应建立设备维护保养制度，定期进行检查、维修和保养，确保设备长期处于良好技术状态。
[bookmark: _Toc22181]7.2 平时利用率保障
7.2.1 固定式烘干装备应充分发挥平时烘干作用，在正常收获季节满负荷或高负荷运行，确保产地烘干能力得到充分利用。
7.2.2 各地应积极引导烘干经营主体开展烘干社会化服务，拓宽经营渠道，提高烘干装备综合利用率。
[bookmark: _Toc17830]7.3 人员管理
7.3.1 固定式烘干装备应配备专（兼）职操作人员，确保设备规范运行。
7.3.2 移动式烘干装备操作人员应建立专项花名册，明确联系方式、技能等级和所在区域。
7.3.3 每年应至少组织一次操作人员培训，培训内容应涵盖设备操作、维护保养、安全注意事项和应急响应流程等。
[bookmark: _Toc3257][bookmark: _Toc13775]8 应急烘干运行管理
[bookmark: _Toc30697]8.1 应急启动
8.1.1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时，应启动应急烘干响应机制：
a）水稻、小麦集中收获期，气象部门发布连续降雨（过程降水量50毫米以上，且0.1毫米以上的雨日持续5天以上）预报时；
b）江苏省粮食主产区遭遇连阴雨等突发极端天气时；
c）粮食收获期被迫大幅缩短时；
d）当地烘干资源清单显示烘干能力缺口超过30%时。
8.1.2 应急启动应由县级以上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根据气象预警信息和实际灾情统一发布指令。
8.1.3 在“三夏”、“三秋”关键期，各地应提前制定阴雨天气应急预案，落实跨区支援机具及应急服务队清单，确保灾时快速响应、妥善应对。
[bookmark: _Toc16140]8.2 应急调度
8.2.1 应建立政府指导、社会化服务组织为主体、多方协同的应急烘干调度体系。以区域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为骨干力量，按照《江苏省防灾减灾农机储备和调用机制工作方案》的要求开展统一调度。
8.2.2 应急调度应遵循“就近调配、分类调度、协同联动”原则：
a）优先调配距离受灾区域最近且路况允许的移动式烘干装备；
b）固定式烘干装备实行全天候满负荷运行，优先保障周边抢收粮食的烘干需求；
c）跨区域调度由县级以上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统一组织协调，推动烘干富余区域与需求地区协作，通过调粮错峰烘干等方式满足地区烘干需求。
8.2.3 应急烘干作业启动后，应在6小时内完成首批移动式烘干装备的调配与到场。
[bookmark: _Toc12732]8.3 应急烘干作业
8.3.1 应急烘干应采用快速烘干工艺，在确保粮食品质前提下适当提高降水速度。对不同水分的粮食应分类烘干，避免混合作业造成品质下降。
8.3.2 对高水分粮食（入机水分超过25%）应采取多段烘干+缓苏工艺，控制缓苏时间不低于30分钟/段，避免爆腰率和破碎率显著升高。
8.3.3 应急烘干应与粮食清选、暂存、转运等环节衔接，形成闭环作业链，确保“收获即烘、应烘尽烘”。
8.3.4 烘干前后应做好粮食水分检测，确保出粮水分符合安全存储要求（水稻≤14.5%，小麦≤12.5%）。
[bookmark: _Toc6869]8.4 应急响应保障
8.4.1 应急响应期间应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确保信息畅通、响应及时。
8.4.2 应建立备品备件应急储备机制，移动式烘干装备应至少配备关键易损件（如燃烧器点火电极、风机叶片、温控传感器等），确保应急作业期间故障设备得到快速修复。
8.4.3 应急作业结束后30日内，应对应急响应过程进行全面复盘评估，总结工作经验，修订完善应急响应预案。
[bookmark: _Toc4030]8.5 应急作业补助
各县（市、区）应按照江苏省农机应急作业补助支持政策的要求，落实应急烘干作业补助，对在应急状态下投入烘干作业的经营主体给予适当补助，提高应急响应积极性。
[bookmark: _Toc8316][bookmark: _Toc1366]9 信息化管理平台
[bookmark: _Toc14535]9.1 平台建设要求
9.1.1 应建设烘干装备信息化管理服务平台，实现固定式与移动式烘干装备的信息化管理。平台宜接入江苏省农业农村大数据云平台，实现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
9.1.2 平台应具备以下基本功能：
a）烘干装备位置信息数字化管理（包括固定式烘干装备坐标、烘干能力，移动式烘干装备实时位置、设备状态）；
b）烘干装备作业状态可视化展示（运行状态、故障报警、烘干进度等）；
c）烘干装备资源精准化调配（基于位置的智能推荐和路径规划）；
d）烘干作业数据实时采集和统计分析（进粮水分、出粮水分、烘干温度、能耗等）；
e）应急响应指令发布与执行跟踪。
[bookmark: _Toc28217]9.2 数据采集与存储
9.2.1 移动式烘干装备应实现位置信息和作业信息的实时上传与协同优化。
9.2.2 烘干装备关键参数（热风温度、粮食水分、能耗等）应实现数字化云端在线监测。
9.2.3 关键工艺参数应在线存储，保存期不少于3年。
9.2.4 烘干作业数据应作为烘干能力评估和补贴发放的参考依据。
[bookmark: _Toc31038]9.3 应急预警与调度
9.3.1 平台应接入气象部门预警信息，密切与气象部门合作，及时发布灾害性天气预报预警，当出现连续降雨预警时自动启动应急预警。
9.3.2 平台应具备应急状态下烘干资源智能调度功能，根据灾害区域、装备分布、交通路况等因素生成最优调度方案。
[bookmark: _Toc12054][bookmark: _Toc17935]10 应急演练与培训
[bookmark: _Toc1585]10.1 应急演练
10.1.1 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每年至少组织一次产地烘干应急演练，覆盖应急调度、装备调配、应急作业等全流程。
10.1.2 演练内容应包括：应急响应指令传达、移动烘干装备快速集结与调配、固定烘干装备满负荷运行、高水分粮食快速烘干、设备故障应急抢修等。
10.1.3 演练完成后应对演练过程进行总结评估，及时优化应急响应预案。
[bookmark: _Toc16764]10.2 人员培训
10.2.1 应建立烘干装备操作人员的常态化培训机制，培训经费可纳入相关项目预算。
10.2.2 培训内容应覆盖设备操作、维护保养、故障排除、应急作业、安全防范等各方面。
10.2.3 移动式烘干装备操作人员应掌握装备转移、安装调试、应急响应等专项技能，应取得相应操作资质后方可上岗作业。
10.2.4 应急作业期间，操作人员应通过应急调度平台进行统一登记和调配管理。
[bookmark: _Toc3641]10.3 安全宣传
各地应结合农机“安全生产月”等活动，广泛宣传烘干作业安全知识和应急避险技能，切实提高烘干装备操作人员的安全意识和操作规范水平。
[bookmark: _Toc9364][bookmark: _Toc5910]11 建设与运行评估
[bookmark: _Toc11886]11.1 评估主体
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每年度组织对本辖区内产地烘干装备体系建设与运行情况进行评估。省农业农村厅可结合工作需要开展重点抽查和评估。
[bookmark: _Toc5388]11.2 评估指标
评估指标应包括：
a）体系建设指标：固定式烘干装备数量与吨位、移动式烘干装备数量与吨位、区域烘干能力覆盖率、种粮乡镇烘干能力覆盖率；
b）平时运行指标：烘干装备年均作业时间、单位能耗、烘干作业质量合格率；
c）应急运行指标：应急响应时间、应急烘干能力、应急作业粮食减损率。
[bookmark: _Toc21488]11.3 评估结果应用
[bookmark: _GoBack]评估结果应作为烘干能力布局优化、烘干装备更新、应急储备补充和财政补助资金分配的重要依据。
对烘干能力缺口较大、应急响应不力的地区，应加强移动式烘干装备补充和调度机制优化。
